
河 池 市 中 医 医 院

进 修 申 请 表

姓 名：

选送单位：

进修科目：

进修时间： 年 月至 年 月

地址/邮编：

联系电话：

河池市中医医院制

二〇一八年制



进修须知
一、进修申请、报到程序

（一）进修单位选派人员来我院进修须提前于我院取得联系，经科教科/医务科/护理部同

意后，方可报名进修。

（二）进修人员须下载打印《河池市中医医院进修申请表》(可在医院官方网上下载)，并

按要求如实填写表格，并要求选送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（三）进修人员报到时须提交以下材料：进修申请表、单位介绍信、个人身份证、专业毕

业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医师/护士须提供医师执业证书或助理医师执业证书/护士执业证

书原件和复印件等，由科教科对申请进修人员资格进行审核。

二、进修生相关管理规定

（一）进修人员按指定时间携带选送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到我院科教科报到，办理相关进修

手续。

（二）在进修期间擅自离开我院者 3 天者，将按自动终止进修处理。若在进修期内，因提

职晋升或选送单位人员安排紧张等重大事情，需中途返回原单位者，应出示选送单位证明，申

请改期来我院进修或终止进修。

（三）进修人员在进修期间不享受探亲假、工休假及婚假等，特殊情况须请假者，须由原

单位来函说明理由，本人来科教科填写请假条，经科主任同意，由科教科批准备案，假满返回

后到科教科销假。

（四）进修人员在上班时间，行为举止端庄大方 , 语言文明规范，着工作服，统一佩带胸

卡。进修生必须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恪守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，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。

进修期间接受我院和选送单位的双重管理，进修人员不遵守医院纪律、不服从管理，医院终止

其进修资格，退回原单位。

（五）进修人员在进修期间，选送单位或进修生本人不得随意更改进修专业和科室，不得

随意增加科目，不能安排与进修无关的内容。确实需要调整者，应有选送单位公函，经科教科

与医务科/护理部协商同意后方可调整。

（七）进修医务人员，应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操作，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操作规程，防

止差错事故。如因违反操作规程、造成设备损坏、医疗差错或事故的，要承担相应责任。对医

德医风差、犯有严重错误者，由医院提出意见，连同书面材料与本人一起退回原单位处理。

（八）选择在医院住宿的进修人员，进修住宿期间要遵守宿舍管理制度，服从管理；保持

宿舍清洁卫生，保管并维护好宿舍物品，进修结束时，办理退住宿手续。

（九）进修结束前一周，进修生到科教科领取“进修鉴定表”，做出书面自我鉴定后交带教

老师，在带教老师对其工作表现及业务素质进行鉴定后，交科主任/护士长，由科主任/护士长

填写科室鉴定意见，最后将进修鉴定表交科教科/护理部，经科教科/护理部审核填写医院意见，

进修鉴定表由科教科存档。

（十）进修人员离院前须办妥离院手续且各项考核鉴定合格者，由科教科发给《进修结业

证书》及办理其他相关结业手续。



进修申请表
进修单位：河池市中医医院

姓名
性

别
年龄 职务 职称

毕业学校

及时间
专业 学制

申请

单位

进修生

联系电话

手机

Email

详细通讯

地址
邮政编码

申请进修

专业
拟进修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

医师/护士

资格证书编号

医师/护士

执业证书编号

工
作
简
历

从
事
拟
进
修
专

业
年
限
及
水
平

进
修
目
的
及

要
求

选
送
单
位
意
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进修部门名称

负责人

联系电话

传真电话

电子邮箱

接
收
科

室
意
见

接收（是、否）

原因（不接收请简要说明原因）：

回执

情况
收函日期： 回执日期：

备注
1.提交申请表时需核对个人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医师/护士资格证、执业证、单位介绍信

等原件，留复印件备案。（传真或邮寄亦可）2.进修期间需自带白大褂。

地址：河池市金城江区中山路 70 号河池市中医医院 科教科 联系电话：0778-2560041

护理部 联系电话：0778-2560505


